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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已於民國 98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公司之虧損扣除年限由 5 年延

長至 10 年；經稽徵機關核定之 92 年度以後虧損，尚未依法扣除完畢者，得適用修正後「所得稅法

」第 39 條規定。有關羅委員建議「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與第 50 條應適時修正，俾利促進企業併

購活動以促進經濟發展一節，相關主管機關業已錄案參考。 

（四十）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財政預算上衡平社福及經濟發展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5） 

羅委員就於財政預算上衡平社福及經濟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近年來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籌編，均係本零基預算精神，依當前政府施政之優先順序妥為檢討

安排，其中社會福利等屬依法律義務支出，係按照實際需要情形，核實估算並優先編列，其

餘各項重大施政計畫，亦係由行政部門就計畫之可行性、成本效益及環境影響等審慎評估，

於獲配之中程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妥為容納安排，以確保各項重大施政均能順利推展，達到

資源合理配置之目的。 

二、本（102）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經濟發展支出合共編列 2,691 億元，較民國 98 年度金融海嘯

時之高峰 3,877 億元，減少 1,186 億元，主要係因國內經濟已順利脫離金融海嘯之陰霾，各項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方案已漸次退場，政府投入經濟發展支出亦相對有所減少。另一方面

，由於科技發展已成為帶動我國經濟成長之主力，為誘導企業積極投入科技研發，近年來科

技發展計畫經費已由 90 年度 517 億元逐年成長至本年度之 911 億元，將有助於提升我國產業

知識技術及競爭力，並續保未來經濟發展優勢。近年來政府財政雖然困難，但本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仍審慎籌編，力求兼顧財政健全、經濟發展、環境永續及社會公義。在整體預算

安排上，為兼顧社會福利與經濟繁榮，對於當前攸關產業多元發展、科技創新、公共建設投

資，以及培育優質人力等施政重點均已優先編列。 

三、至有關國民年金、勞工保險、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行政

院經建會業於 98 年 11 月成立「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及工作小組，迄至 101 年 12 月

已召開 5 次工作小組會議，針對現行各社會保險改革方向與整合銜接提供建議。 

四、又為回應近來社會上對於年金改革之關注，行政院亦已成立院層級之「年金制度改革小組」，

依「財務健全、社會公平、世代包容、務實穩健」之原則進行改革規劃，俾周全社會福利及

經濟社會等各面向永續均衡之發展。考試院於本年 4 月 11 日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函送貴院審議，行政院亦已於同年月 25 日院會通過「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軍人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並於同日函請貴院審議，期能儘速完成修法程序，俾

利各職域年金制度改革同步啟動。 


